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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措施决定书

股转挂牌公司管理一函〔2024〕3号

关于对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
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原子高科、公司），住所

地：北京市房山区卓秀北街 2号院 4号楼。

经查明，原子高科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

2022、2023 年，你公司分别预计关联交易 120,000 万元、

170,000万元，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在关联股东回避表

决后，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但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仍继续实

施关联交易。其中，2022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49,141.64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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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占挂牌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期末净资产的 23.85%。

原子高科在关联交易被股东大会否决后仍继续实施的行为，

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公司治理规则》）第三条、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，构成公

司治理违规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6.1条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我司做出

如下决定：

对原子高科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。

特此提出警示如下：

你公司应当根据《公司治理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关切中小股

东诉求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，制定规范关联交易的整改计划，确

保关联交易的合规、必要、公允，规范公司治理，切实保障股东

权益。

对于上述惩戒，我司将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挂牌公司应自收到本自律监管决定书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内

及时披露相应信息。

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

2024年 1月 5日


